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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 — 第 41 届会议 

执行委员会 

议程项目 14：航空安保 — 政策 

更新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（GASeP） 

（由孟加拉国提交） 

执行摘要 

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（GASeP）于 2017 年通过，其目的是通过一系列优先成果、优先行动和理

想目标，协助成员国、国际民航组织及其他利害攸关方提高全球航空安保的有效性。 

在大会第 40 届会议的指导下，国际民航组织审议了通过实施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汲取的经验

教训，包括国际民航组织内部监督办公室（OIO）对过去五年实施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的经验进行

评估得出的意见。预计国际民航组织将提出一个更加实际可行、可实现的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的版

本，并提供更多澄清及指导。 

本文件重点介绍了孟加拉国关于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下次修改中拟审议的某些要素方面的建议。 

行动：请大会： 

a) 请国际民航组织在下一版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中，审议将 COVID-19 大流行病的影响及此

类不可预见的情况作为一种风险因素； 

b) 请国际民航组织审议重新设定以实际可行的做法，有效实施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的理想

目标； 

c) 请国际民航组织为实现理想目标提供一个《国家航空安保优先行动计划》（SASPAP）模板； 

d) 鼓励成员国根据国家风险因素，制定《国家航空安保优先行动计划》（SASPAP）；和 

e) 请国际民航组织为各国民航局长和/或国家高级别当局提供一个专门的《全球航空安保计

划》地区论坛。 

战略目标：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保和简化手续的战略目标。 

财务影响： 本文件提及的国际民航组织各项活动，预计将按照国际民航组织 2023年至 2025年业务

计划的指引，在 2023年至 2025年经常预算和/或预算外捐助的可用资源范围内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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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件： 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（GASeP）（Doc 10118 号文件） 

2020 普遍安保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审计结果分析 

2021 普遍安保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审计结果分析 

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41 届会议第 A41-WP/4 EX/1 号工作文件 

1. 引言 

1.1 国际民航组织大会第 39 届会议一致认为，需要加快制定一项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

（GASeP），作为未来航空安保政策和方案编制框架。理事会于 2017 年 11 月批准了《全球航空安保计

划》。 

1.2 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为各国、业界、利害攸关方与国际民航组织合作奠定了基础，其共同

目标是加强世界范围航空安保，并实现五项主要优先成果，即： 

a) 加强风险意识和对策； 

b) 开发安保文化和人的能力； 

c) 改进技术资源和促进创新； 

d) 改进监督和质量保障；和 

e) 加强合作和支持。 

1.3 该计划提供了一个路线图，其中概述了 94 项任务，并在上述五项主要优先成果下附有 32 项

行动。 

1.4 以下是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的理想目标，其基础是普遍安保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活动的

可持续性指标，代表了国家航空安保监督系统关键要素的有效实施水平： 

a) 到 2020 年之前，80%的国家对关键要素的有效实施达到 65%以上； 

b) 到 2023 年之前，90%的国家对关键要素的有效实施达到 80%以上；和 

c) 到 2030 年之前，100%的国家对关键要素的有效实施达到 90%以上。 

2. 讨论 

2.1 有效实施水平：自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开始之后，国际民航组织和成员国在发展航空安

保系统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。但是，就关键要素的有效实施达 65%以上（目标年份为 2020 年）和 80%

以上（目标年份为 2023 年）的国家百分比而言，全球和地区对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的实施状况如下： 

 

 

 



 - 3 - A41-WP/137 
EX/56 

 

 

 对关键要素的有效实施达 65%以上的国家百分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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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2 月

31 日 54.05 59.09 90.74 76.92 36.36 61.54 34.78 47.06 63.04 

80% 

（2020

年） 

 对关键要素的有效实施达 80%以上的国家百分比  

2021 年 12 月

31 日 27.03 22.73 79.63 46.15 18.18 15.38 13.04 19.61 39.67 

90% 

（2023

年） 

注：根据对国际民航组织所公布 2020 年和 2021 年审计结果手册的分析。 

2.2 COVID-19 的影响：由于 COVID-19 大流行病所致，各国无法照常推进其航空安保改进工

作。在过去的两年里，各国根据路线图采取的所有行动和努力都被停止或放缓。此外，国际民航组织

普遍安保审计计划持续监测做法的现场活动在 2020 年 3 月至 2022 年年初也无法进行。需要指出的是，

根据各个国家的决策情况，不同国家所遭受到 COVID-19 这种全球大流行病的冲击不尽相同。  

2.3 实施前景：如上述 2.1段的表格所示，似乎除了欧洲/北大西洋以外，其他地区均无法实现为

2020 年设定的目标。2023 年的目标在大部分地区不太可能实现。 

2.4 《国家航空安保优先行动计划》（SASPAP）模板：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没有为国家

航空安保行动计划提供任何标准化和结构化的模板。此类模板将使成员国形成共识，并在COVID-19疫

情后帮助各国政府确定其工作的优先排序和预算分配。考虑到《国家航空安保优先行动计划》

（SASPAP）是实现理想目标的通用结构化模板，因此可以在下一版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中推出。可

以鼓励成员国根据其国家风险因素制定《国家航空安保优先行动计划》（SASPAP）。 

2.5 地区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高级别对话：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的实施，高度依赖于政

府高级别当局的承诺。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第一版没有为各国民航局长和/或国家高级别当局提供交

流经验和看法的任何专门的定期论坛。有鉴于此，可能需要国际民航组织审议为各国民航局长和/或国

家高级别当局设立一个专门的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地区论坛。 

3. 结论 

3.1 根据上述讨论，下一版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应设定一个实际可行的目标，并汲取过去两年

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大流行病疫情带来的经验教训，为各国提供标准化、结构化的指导，以确保采取系

统性实施做法，并提高政府高级别当局的参与度，以便将《全球航空安保计划》纳入其优先议程。 

— 完 — 


